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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提出一套適合國教院編譯發展中心進行名詞審譯工作的學科

分類架構。首先藉由探討各種「知識組織系統」類型特色與呈現方式，從而得知何種知

識組織工具適合用於呈現學科內涵；爾後，透過第一階層大類架構之發展（評比挑選現

有學科分類系統為發展基礎，並配合教育統計資料比對，驗證所選學科分類之適用性與

合理性）與第二～三階層細類的歸納（主題分類架構類目與教育實務分類資料等），產

出初步之學科分類架構，予領域專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內容修改與意見建議，最後

整合專家意見與需求分析，統整歸納出最終之「學術名詞審譯學科分類架構」。而為驗

證架構之適用性，並以現有產出之學術名詞資料嘗試套用至產出的大類架構中，藉此驗

證與檢視架構之適用可行性，由此發現可能限制，作為未來架構改善建議。由研究結果

可發現，產出之學科分類架構可涵蓋現有產出名詞之範圍，表示本架構於滿足名詞審譯

業務上是有幫助的，可據此排定學術名詞審譯工作之優先順序與查找相關領域專家，使

名詞收納範圍更臻完整。 

知識組織系統的建構是呈現學術知識內涵的具體方法。根據各種知識組織系統類

型之特性與展現功能，本研究認為「分類架構」應是目前較適用於呈現學科內涵的知識

組織系統。「分類架構」不僅提供明確清楚的分類階層關係，亦可藉此對領域範圍一目

了然，並方便使用者透過分類架構的瀏覽，直接了解學科主題之間的上下階層關係，以

及學科主題在整體知識範疇中所佔的位置。 

本研究將學科分類之實際建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六個步驟：步驟一，首先比較各

種現有學科分類系統，本研究挑選教育分類與圖書分類，涵蓋全球、美國、中國大陸、

台灣等地的多種分類系統，基於涵蓋學術範圍完整、符合台灣教育現況、遵循國際標準、

有專業機構維護修訂、類目數量符合需求等多種理由，選定教育部的「學科標準分類」

作為制訂分類架構之基礎。步驟二，以大專校院 100 學年度的系所和學生統計資料與教

育部學科標準分類進行比對，發現仍有部分學門人數分佈不均的現象，以此作為調整分

類架構的主要參考依據。步驟三為現有架構之調整，此階段首要參考系所數量與學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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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分配，將人數過少的學門併入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學門，人數過多的學門再加以細分；

同時根據國教院編譯發展中心之需求與現有組織結構，排除、簡化非屬其業務範疇的學

科，或是為已設立的委員會新增學門；並且強調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分別為物理、化學、

地球科學設立學門；此外，根據學科之間的關聯性，調整學門名稱與位置，以符合學術

知識內涵，根據以上三步驟產出初步之第一階層 29 大類學科分類雛型。 

而後步驟四依據第一階段分類架構評比及需求調整出之第一階層分類架構，針對

其中 28 領域（第 29 類「其他類」不包括在內）進行細部主題歸納分析之動作。首先以

已成立之「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會」分組為基礎發展，尚未有分組或分組不完全之類別，

則透過相關主題資料蒐集，歸納出其細部領域進行補充；所蒐集的各領域主題資料包括：

國內外教育分類標準/架構之細類、中文圖書分類法類目、大專院校系所必選修課程資訊、

相關主題網路資源或權威網站，由上資料分析出28領域二～三階層領域核心主題範圍。

步驟五則依照產出 28 領域細類設計問卷，透過問卷蒐集領域專家對「學術名詞審譯學

科分類架構」的看法，並開放領域專家對此學科分類架構進行內容的增刪修改，以形成

符合其觀點的學科分類架構；領域專家之選取上，考量所產出架構即是為輔助未來名詞

審譯業務之進行，故先以現有學術名詞委員會之委員為調查對象，同時，這些專家也可

作為日後架構維護上的諮詢對象。步驟六統合專家意見並整合實際需求，對架構進行調

整，產出最終之「學術名詞審譯學科分類架構」，共分有三十大類，其下包括二～三層

之主題細類，並附上範圍說明以供查閱時參考。 

依據建構出之學科分類架構據以瞭解現有名詞委員會類別之缺漏，為求未來名詞

資料收集之完整性與審譯業務發展之完善，故依據分析結果列出未來待成立相應委員會

或查找相應領域專家之類別，包括： 

一、 「藝術學」領域目前僅有音樂委員專家可茲詢問，其他主題子領域有待後續查找

對應專家詢問修改意見； 

二、 「人文學」領域目前僅詢問地理學委員，其他主題子領域（如：歷史、文學、哲

學、宗教、語言學等）有待後續查找對應專家詢問修改意見； 

三、 「政治與行政」領域中，因目前僅有成立行政學名詞委員會，故政治領域部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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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尋找對應專家給予內容意見； 

四、 「民生科技」領域僅有部份子領域（紡織服務科技、生活應用科技）有對應委員

回覆意見，其他子領域主題（家政學、食品科技與營養學、運動休閒與觀光等）

目前尚無對應專家，建議未來查找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內容架構詢問； 

五、 「經濟學」與「法律」兩領域目前因無對應之委員專家可茲詢問，因此待未來成

立委員會時再行詢問相關學者專家； 

六、 「衛生、護理及醫事技術」領域目前皆是先詢問醫學或藥學領域委員，但部分委

員表示需再詢問真正專業領域專家，故部分子領域尚須查找相關專家委員後續詢

問； 

七、 「社會科學」領域僅有一位委員回覆，但委員未對問卷表示修改意見，僅給予整

體架構建置目的給予意見與看法，故有待尋找其他專家對此領域細目進行審視修

改，給予調整意見。 

 

最後，本研究根據建構此學科分類架構雛型之經驗，謹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一、 進一步細分下層分類，並探討分析學科關聯性：目前初步完成的學科分類架構僅

有第一階層 30 大類及其下二～三階層細目，架構略顯粗糙且部分子領域仍待專家

意見補足內容。此外於未來研究發展上，可仔細分析檢視學科內涵，根據學科性

質與學科之間的關聯性，確立上下從屬，以及左右關聯之關係，甚而可建立類目

間參照關係，如：針對跨領域學科或類別以「見」、「參見」等方式進行類目之

連結，清楚劃分整體學術脈絡，裨益整體學科分類架構之利用與瀏覽。 

二、 採納與建立多元指標：本研究於第一階層大類建置上，利用我國大專校院系所與

學生數之統計資料，進行學門比對歸類，藉以驗證所挑選之分類標準於本研究之

適用性。然而，統計數字雖然客觀，卻只是單面向的一種指標，無法具有絕對代

表性。未來研究應可再加入其他參考指標，從多元面向切入，除考量現有學科規

劃外，使用情境與方便性、以及架構間之邏輯呈現皆須注意，方能確保研究結果

的公正性。 



46 

三、 廣納各領域專家意見：美國 CIP-2000 在制訂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的意見，包括邀

請政府部門、評鑑機構、專業學會、大學管理人員等代表進行研討，廣納多方意

見。囿於研究時間與研究資源之限制，本研究僅能就現有名詞委員會專家進行諮

詢，無法就每領域尋找代表性與權威領域專家逐一進行意見諮詢，確認分類結果

的正確性及完整性，此部分有待後續研究補足。此外，未來亦可考量以專家焦點

座談或疊慧法等方式進行架構之建置，將可得出更完善、精確之主題架構資料。 

四、 規劃學科分類設置原則：本研究之學科分類在規劃時，將實務運作影響因素納入

考量，既有的委員會、行政與人事因素都會影響分類結果，無法完全從學術知識

內涵的角度出發，尤其於各類目階層位階的決定上（類目該歸屬於第一層或第二

層或第三層）缺乏一明確的分類邏輯與原則可供遵循，致使許多類別的階層大小

紛雜不一，較難看出彼此位階之對等性。因此，建議未來在修訂分類時，可仿效

美國 CIP-2000 之精神，明訂編製與修訂標準，使將來無論是建立新分類或者調整

現有類目，都有可遵循的明確依據，確保學科分類的中立性與邏輯的一致性。亦

可採納專家建議，於學科階層分類建置上參考院系所課程等層次資訊來進行，如：

第一階層的類目主要參考大學之院名、第二階層類目則參考大學系名，第三階層

細類則以各系所佔比較較多之必選修課名稱為依據，如此，可幫助歸納與判斷各

領域主題於層次上之對等性，使產出架構更易於使用，富有主題脈絡。 

五、 預留學科未來發展空間：從第一階段系所數量與學生人數統計表可發現，新興學

科急遽成長，只有幾十年歷史的資訊工程已發展成學生數最多的學類，運動休閒

管理、觀光休閒等新型學科，學科規模亦十分可觀。此外，現有的學科分類沒有

設置專門的跨領域學科類目，也是將來運用上可能遭遇的問題。為適時反映日新

月異的學科變化，建議未來改善分類架構的彈性，為新興學科、跨領域學科預留

發展空間。 

六、 跨領域學科分類之設置：從以上研究過程及專家調查之意見反應可以看出，現今

越來越多學科交融過程中，跨領域學科特質之展現，而對於這些跨領域學科內涵

與歸類方式的表示，該如何呈現才是適切的；於此，或許可依不同目的設置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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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分類，或抽取出架構中某部份針對特定目的進行應用。未來在主題分類處理

上，或可成立一跨領域學科專家委員會，或是任務編務小組，進行較複雜主題分

類與臨時性議題之處理，待該學科議題成熟可獨立出後，再行調整現有架構。 

七、 學科分類架構後續之評估與維護：架構之建置除符合原先建置目的外，考量未來

架構之使用與修改維護等因素，對於架構之評估與測試也是很重要的。除針對架

構內容作維護探討，亦需針對內容精確詳實度做一檢視，以改善現有產出架構，

使其更臻至完善。 

 


